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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6 日 
發文字號：臺會綜二字第 1010079855A 號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為加強本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(含期

中進度、期末及出國心得)報告管理，檢送本會專題研究計

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報告繳交管理措施1份，自102年2月1

日起全面實施，請  查照辦理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、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

處理原則及專題研究計畫合約書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請貴機構確實於計畫執行期滿3個月內向本會辦理經費結

報，以及督促計畫主持人至本會網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

及出國心得報告等電子檔，逾期未辦理致計畫未完成結案

者，將依前揭規定按情節輕重予以處置。未依規定辦理經費

結報並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致計畫未完成結案情節嚴重者，將

調降執行機構下年度補助計畫管理費比例。 

三、上開措施適用各年度已核定執行之所有計畫。 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等 289 個機構 

副本：本會自然處、工程處、生物處、人文處、科教處、企劃處、會計室、資訊小組、

綜合處(二科、三科)(均含附件) 

主任委員朱敬一 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 

 

 

 


